
人文学部关于研究生申请学位成果要求的补充规定 

（2009.9 至 2020.3） 

 

一、硕士生申请学位成果要求相关补充规定 

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，应取得与申请硕士学位相应的研究

成果，包括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或参加学术会议并宣读的学术论文，

或经所在二级学科负责人签字认定的其它形式（如读书报告等）的研

究成果。（2009 年 9 月 29 日人文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并从

即日起执行） 

 

二、博士生申请学位成果要求相关补充规定 

1.人文学科博士生申请学位时的论文要求从“在校人事部门规定

的一级刊物上至少发表（含录用）1 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，

并在核心期刊上发表（含录用）2篇及以上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

文”调整为“在核心期刊上发表（含录用）2 篇及以上与学位论文有

关的论文”。（2009 年 12 月 25 日人文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

过，2010 年 3 月经学校批准并开始执行） 

 2.博士生申请学位时，发表一篇权威期刊论文可抵两篇核心期 

刊论文。（2010 年 12 月 16日人文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） 

     3.博士生申请学位时，在核心及以上刊物中发表的论文为会议

综述（不少于 3000字）或书评，同样予以认可。（2012年 3 月 14

日人文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） 



     4.博士生申请学位时所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 SCI（学术性

论文）论文可等同于两篇核心期刊论文、SCI（摘要性质）论文等同

于一篇核心期刊论文、EI(学术性论文）期刊论文等同于一篇核心期

刊论文，均需出具收录证明。博士生在核心及以上期刊发表的 3000

字以上的学术性书评、会议综述申请学位时予以认可（英文需两页以

上）。（2014 年 12月 15日人文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） 

     5.增补 10 类 23 本 CSSCI 优秀集刊为核心刊物，人文学部博士

生申请学位时在以上刊物发表的论文等同于核心期刊论文，如下： 

（1）哲学：《经典与解释》、《外国哲学》 

（2）宗教学：《道家文化研究》、《基督教文化学刊》 

（3）外国语文：《语言学研究》、《中国外语教育》 

（4）中国语文：《汉语史学报》、《语言学论丛》 

（5）外国文学：《英美文学研究论丛》、《文学理论前沿》 

（6）中国文学：《中国文学研究》、《文学评论丛刊》、《古

代文学理论研究》 

（7）艺术学：《美术史与观念史》、《艺术史研究》 

（8）新闻学与传播学：《中国网络传播研究》 

（9）综合人文社会科学：《文化研究》、《中外文化与文论》 

（10）历史学：《民国研究》、《全球史评论》、《史学理论与

史学史学刊》、《宋史研究论丛》、《历史地理》 

（2015 年 3月 26 日人文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，2015 年

5 月 27 日学校审批通过并开始执行） 



6.研究生申请学位时发表的进入 ESCI检索的论文认定为与

CSSCI 核心期刊同等级别的论文。（2017 年 6 月 22日人文学部学位

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） 

7.结业生申请学位时，论文应见刊发表且以浙江大学为第一署名

单位。（2018年 3月 22日人文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）强调

了对已通过论文答辩、但未获得学位的毕业研究生申请学位时的论文

发表要求需严格按照学校规定执行：（1）科研成果必须为正式发表

且符合要求的研究成果（录用证明不符合）；（2）学生署名单位必

须以浙江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；（3）发表的研究成果必须是与本人

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。（2019 年 12 月 24日人文学部学位评定

委员会讨论） 

8.针对人文学科研究生发表的共同第一作者的论文在申请学位

时如何认定的问题，形成如下意见：共同作者应不超过 3 人；以共同

第一作者身份在权威及以上刊物发表的论文，申请学位时均计入成

果；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在权威以下级别刊物发表的论文，仅排名第

一位的作者申请学位时可计入成果。（2018 年 12 月 21日人文学部

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） 

 

三、其他 

    1.人文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应采用当页注，汉语写作的学位论文

应用章节表示。（2010 年 6 月 11 人文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） 

2.根据学校特点，个别学科如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中国学生可以 



用英文写作学位论文；根据学科特点，经导师和学科同意，留学生可

以用英文写作学位论文，但用英文写作的博士论文应有 5000 字的中

文摘要，用英文写作的硕士论文应有 3000 字的中文摘要。（2012 年

12 月 13日人文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） 

    3.本学部博士生申请争创优博论文资助的成果要求为“达到本学

部博士生出口标准”，即已修满所要求的学分并已在核心或核心以上

级别刊物上至少发表 2 篇学术论文（含录用论文且录用论文不超过一

篇）。（2019 年 6月 21日人文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，2019

年 9 月 26 日人文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补充修订） 

4.针对本学部博士生申请校优博论文条件中的“学位论文在评阅

中原则上要求获得 4 名及以上专家评判为‘优秀（A）’”的规定，

如评阅过程中另有一份加送教育部学位中心平台评审，加送的这份评

阅意见需达到良及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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